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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重点、范围及不得委托事项，规范了委托程序、方式等，对于

引导和规范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，促进第三方提升执业

水平，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，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各地、

各部门单位要切实提高认识，认真学习研究，抓好贯彻落实。 

二、落实责任。各级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要认真履行预算绩

效管理主体责任，及时完善相关配套措施，进一步健全和细化第

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的制度办法，构建第三方机构信用管

理体系，推动信息公开共享。要坚持“权责清晰、主体分离，厉

行节约、突出重点，质量导向、择优选取”的基本原则，严格选

用标准，合理确定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的工作范

围，落实利益冲突回避制度，提高预算绩效管理客观性、专业性

和科学性。 

三、强化监督。各级财政部门、预算部门或单位，要加强对

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的前期培训，强化指导与监督，开

展跟踪抽查，严控报告质量，落实业务费用与工作质量挂钩机制，

促进第三方机构提升业务水平，更好发挥预算绩效管理在优化财

政资源配置、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积极作用。 

《意见》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，请及时反馈省财政

厅预算绩效管理处。 

 

附件：《财政部关于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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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 主动公开 

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2月 9 日印发  


